
立法會  
Legislative Council 

 
立法會 CB(4)1430/16-17 號文件  

(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) 
 

檔 號：CB4/SS/6/16 
 

兩項根據《定額罰款 (交通違例事項 )條例》及  
《定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 

小組委員會  
第三次會議紀要  

 
 

日   期  ：  2017 年 5 月 23 日 (星期二 ) 
時   間  ：  上午 8 時 30 分  
地   點  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 
 
出席委員  ：  易志明議員 , JP(主席 ) 

涂謹申議員  
林健鋒議員 , GBS, JP 
謝偉俊議員 , JP 
姚思榮議員 , BBS 
盧偉國議員 , SBS, MH, JP 
陳振英議員  
許智峯議員  
劉國勳議員 , MH 
譚文豪議員  
 

 
缺席委員  ：  陳恒鑌議員 , JP 

黃碧雲議員  
陳淑莊議員  
張國鈞議員 , JP 
陸頌雄議員  

 
 
出席公職人員  ： 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(運輸 )3 

羅翠薇女士  
 
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(運輸 )2 
李若愚先生   



 -  2  -  

運輸署總工程師/主要公路發展  
鍾華勳先生  
 
香港警務處署理總警司/交通  
邱倩雯女士  
 
香港警務處署理高級警司 (行政 )(交通總部 ) 
葉小明先生  
 
律政司政府律師  
李名峰先生  
 
 
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4)6 
盧慧欣女士  
 
 
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5 
鄭喬丰女士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4)6 
伍美詩女士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4)6 
廖小妮女士  

  
 
經辦人 /部門  
 

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( 立 法 會

CB(4)1068/16-17(01) 號

文件  
 

 政府當局就其
修訂建議提供

的文件  
 

立 法 會

CB(4)973/16-17(01) 及

CB(4)1028/16-17(01) 號

文件  
 

 小 組 委 員 會

助理法律顧問

於 2017 年

5月 4日致政府
當局的函件及

政 府 當 局 於

2017 年 5 月

17 日的覆函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 

 -  3  -  

立 法 會

CB(4)1028/16-17(02) 及
(03)號文件  
 

 有 關 2017 年

5月 5日會議的
跟進行動一覽
表及政府當局
的回應  
 

立 法 會

CB(4)932/16-17(01)及 (02)
號文件  
 

 有 關 2017 年

3 月 21 日會議
的 跟 進 行 動
一覽表及政府
當局的回應 ) 

 
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就調高《定額罰款
(交通違例事項 )條例》(第 237 章 )及《定額罰款 (刑事
訴訟 )條例》(第 240 章 )所訂明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
的 定 額 罰 款 提 出 的 修 訂 建 議 ( 立 法 會
CB(4)1068/16-17(01)號文件 )("修訂建議 ")。根據
修訂建議，調高的幅度由原來的 50%減至 25%。  
 
2.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
 

 3.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小組委員會
下次會議前提供文件，表明會否接納委員的下列
意見和建議；若會，政府當局進一步修訂的立法
建議為何。委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如下：  
 

(a) 重新考慮是否維持原本的建議，把香港
法例第 240章附表所訂明的 6項罪行中
全部或若干項目的罪行的定額罰款
調高 50%，當中須考慮持份者 (包括
運輸業界人士 )的意見；及  

 
(b) 豁免調高某些與泊車有關罪行的定額

罰款，或就調高某些罪行的定額罰款
訂立一個較低的百分比；而非如政府
當局所建議，把香港法例第 237 章所
訂明的全部罪行的定額罰款一律劃一
調高 50%或 25%。  

 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17 年
6 月 14 日隨立法會 CB(4)1232/16-17(02)號
文件送交委員。 ) 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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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其他事項  
 
4. 委員商定在下次會議上聽取團體對修訂

建議的意見，並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。議事完畢，

會議於上午 10 時結束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下次會議定於 2017年 6月 19日
上午 10 時 45 分舉行。 )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7 年 7 月 18 日  



 

 

附件  
 

兩項根據《定額罰款 (交通違例事項 )條例》及  
《定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 

小組委員會  
 

會議過程  
 

日  期： 2017 年 5 月 23 日 (星期二 ) 
時  間：上午 8 時 30 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
 
主題  

 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－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1255 - 
00175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就調高《定額罰款

(交通違例事項 )條例》 (第 237 章 )及《定額
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例》 (第 240 章 )所訂明與
交通擠塞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提出的修訂

建議 ("修訂建議 ")。根據修訂建議，調高的
幅 度 由 原 來 的 50% 減 至 25%( 立 法 會
CB(4)1068/16-17(01)號文件 )。  
 

 

001756 - 
002113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5 
政府當局  
 

應主席邀請，助理法律顧問 5 告知委員其與
政府當局交換意見的情況，當中討論了

立法會可否藉決議就香港法例第 237 章
第 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或 11(1)條所訂定
的不同罪行，訂明不同水平的定額罰款而非

劃一的罰款額。有關詳情載於政府當局於

2017 年 4 月 26 日作出的書面回應 (立法會
CB(4)932/16-17(02)號文件附件 (a)項 )、助理
法律顧問 5 於 2017 年 5 月 4 日發出的函件
(立法會 CB(4)973/16-17(01)號文件 )，以及
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進一步
書面回應 (立法會 CB(4)1028/16-17(01)號
文件 )。  
 
扼要而言，助理法律顧問 5 表示：  
 
(a)  政府當局認為，香港法例第 237 章

第 13 條沒有賦予立法會權力藉決議就
香港法例第 237 章中不同違例事項
訂明不同的定額罰款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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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  (b)  在 2017 年 4 月 26 日的第一次回應中，
政府當局的論點似乎十分倚重對香港

法例第 237 章的第 13 條和詳題及
《 1970 年定額罰款 (交通違例事項 )條
例草案》 ("1970 年法案 ")的摘要說明
中出現的 "a fixed penalty"[底線為本文
所加 ]這個表述的詮釋；  

 
(c)  在 2017 年 5 月 17 日的進一步回應中，

政府當局補充，上述觀點可從 1970 年
立 法 局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 中 有 關

1970 年法案的部分得到進一步確認，
該等紀錄提述劃一罰款制度，並提到此

制度的簡單性。上述觀點亦反映於香港

法例第 237 章的內容出現用意相反之
處；相比之下，香港法例第 240 章的詳
題及摘要說明清楚指出該條例以附表

方式就不同罪行訂明不同的定額罰款

額；及  
 
(d)  議員若提出任何修正案，尋求在香港

法例第 237 章第 13 條下，就香港法例
第 237 章中不同違例事項訂明不同的
定額罰款額，將須由立法會主席裁決；

而 在 決定 該 等 修 正 案 是否 可 予 提 出

時，主席除考慮政府當局的上述意見

外，亦會考慮其他方面，包括《議事

規則》的相關條文及立法機關法律顧問

的意見。  
 

 

002114 - 
002732 

主席  
林健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林議員認為：  
 
(a)  為解決嚴重的道路交通問題，警方應

時刻針對與交通擠塞相關的罪行加強
執法行動，尤其是在黑點，此舉至關
重要；  
 

(b)  調高定額罰款 50%，可體現多年來累計
的通脹，但不一定意味經調高的罰款額
可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；及  

 
(c)  修訂建議將調高的幅度由原來的 50%

減至 25%，似乎違背恢復阻嚇作用的
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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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 當局一直有針對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

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；過去 10 年發出
的 定 額罰 款 通 知 書 數 目大 增 ， 可 資
印證。儘管如此，違例泊車問題仍然
猖獗。因此，繼續加強執法的同時，有
必要提高定額罰款水平，以恢復阻嚇作
用和增加干犯該等罪行的機會成本；及  

 
(b)  話雖如此，考慮到在先前的小組委員會

會議上所聽取委員及團體 /個別人士的
意見，政府當局在修訂建議中提出調低
加幅。相信修訂建議較易為公眾所接受
之餘，仍在恢復定額罰款的阻嚇作用
方面向前踏出一小步。  

 
不過，主席指出，根據政府當局在立法會
CB(4)932/16-17(02)號文件附件中 (b)(i)項所
提供的統計數字，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與
車輛數目的比率由 1994 年的 4.63 下降至
2016 年的 2.18，跌幅超過一半。因此，他
不信納執法工作已充分加強。  
 

002733 - 
003626 

主席  
劉國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劉議員表明反對修訂建議。他認為：  
 
(a)  他沒有察覺在 2017 年 5 月 5 日的小組

委員會會議上有任何團體 /個別人士
呼籲分階段調高定額罰款。為更好地
蒐集公眾意見，應舉行另一場公聽會； 

 
(b)  政府當局只顧一時之便，在修訂建議中

調整罰款水平了事，沒有解決泊車位
短缺的根本問題。同樣地，政府當局
近日向交通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
介 紹 就 紓 緩 泊 車 位 短 缺 所 採 取 的
措施，東修西補，也是令人失望。一些
停車場大廈遭拆卸，加上一些路旁泊車
位被取消，令泊車位短缺的情況雪上加
霜，政府當局應探討創新手法，加以解
決；  

 
(c)  打 擊 違例 泊 車 的 最 有 效方 法 是 加 強

執法，即在黑點採取有針對性的執法行
動、多次 /重複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，
以及加強執法人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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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  (d)  定額罰款的調整，不應與累計通脹率
掛鈎，而應與過去多年商用車輛司機

收入水平的普遍下降幅度相稱；及  
 
(e)  對 於 較嚴 重 的 交 通 罪 行， 例 如 車 輛

作 "U"字形轉向導致阻礙，調高定額
罰款是合理的，但對於與泊車相關的

罪行則不合理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 政府當局的泊車政策是優先滿足商用

車輛的需要。香港土地資源有限，無法

增加泊車位供應，以配合私家車數目的

快速增長；及  
 
(b)  鑒於違例泊車問題猖獗，因而對道路

交通情況及路邊空氣質素等造成不良

影響，故有需要調高香港法例第 237 章
及第 240 章所訂明全部與交通擠塞
相 關 罪行 的 定 額 罰 款 ，以 恢 復 阻 嚇

作用。  
 
主席轉達運輸業界反對修訂建議的意見。他

表示，政府當局應先加強執法，並只在檢討

執法行動成效後，才考慮調高定額罰款。他

同意舉行一場公聽會。  
 

 

003627 - 
004253 

主席  
陳振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陳議員認為：  
 
(a)  2016 年定額罰款通知書數目與車輛

數 目 的 比 率 ， 與 1994 年 相 比 大 幅

下降。政府當局有責任加強執法行動，

包括多次 /重複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，

以及在關鍵位置拖走違泊車輛；及  
 
(b)  政府當局不必把全部與交通擠塞相關

罪行的定額罰款一律劃一調高，而可

考慮接納委員建議的非劃一方式，對於

較嚴重的交通罪行，例如車輛作 "U"字
形轉向導致阻礙和非法進入黃色方格

路口，調高定額罰款 50%，但不調高與
泊車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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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  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 根據警方的內部指引，在向違泊車輛

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兩小時後，若該
車輛沒有駛走，可向其再發出一張定額
罰款通知書。對於留在任何道路上一段
時間並導致嚴重阻礙的車輛，若無法
聯絡有關車主，警方會將該車輛拖走； 

 
(b)  有些駕車人士會在周遭沒有警務人員

或交通督導員時，往往會冒險違例泊
車。定額罰款應予調高，以增加違例泊
車的機會成本；及  

 
(c)  以非劃一方式處理香港法例第 237 章

及第 240 章所訂罪行的建議，可能會令
受交通擠塞影響的市民失望，而且令人
誤以為政府縱容違例泊車，並不可取。
不過，若小組委員會委員有所共識，
政府當局樂意研究此項建議。  

 
主席認為不需要過分憂慮擬議的非劃一處
理方式會等同鼓勵違例泊車。  
 

 

004254 - 
004922 

主席  
姚思榮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姚議員同意舉行一場公聽會，以聽取公眾對
修訂建議的意見。他認為：  
 
(a)  違例泊車問題的成因是多方面的。單靠

調 高 與 交 通 擠 塞 相 關 罪 行 的 定 額
罰款，無法徹底解決問題；及  

 
(b)  政府當局應制訂短、中、長期措施，解決

問題，包括採取嚴厲執法行動、修訂
過時的法例，以及增加泊車位數量。  
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 政府當局已多管齊下，解決道路交通

問題。在調高定額罰款的同時，政府
當局會繼續加強執法，優先解決商用
車輛的泊車需要，並適當地提供私家車
泊車位，以及採取措施控制私家車數目
的增長。若有需要，政府當局會檢討是
否有必要修訂現行的道路交通法例；及  

 
(b)  修訂建議既符合市民對解決交通擠塞

問題的期望，亦充分考慮到對職業司機
的影響，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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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004923 - 
005732 

主席  
譚文豪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譚議員重申其意見：  
 
(a)  政府當局應豁免調高某些與泊車有關

罪行的定額罰款，或就調高某些罪行的

定額罰款訂立一個較低的百分比；而非

把香港法例第 237章所訂明的全部罪行
的定額罰款一律劃一調高。對於一些

嚴重罪行，例如在斑馬綫控制區停下和

在交通島上停泊，應維持原本的 50%
加幅，以收阻嚇作用。他表示會就香港

法例第 237 章對擬議決議案動議相關
修正案；  

 
(b)  對於香港法例第 240 章所訂明的 6 項

罪行，特別是車輛作 "U"字形轉向導致
阻礙和非法進入黃色方格路口，應維持

原本的 50%定額罰款加幅；及  
 
(c)  政 府 當 局 應 頒 布 整 套 解 決 交 通 擠 塞

問題的政策和措施，而不是採取一些

東修西補的做法，在商用車輛泊車位

顧問研究需時兩年才可完成的情況下

推動調高定額罰款。  
 
譚議員進一步詢問，警方有否與食物環境衞生

署 ("食環署")進行聯合行動，對付違例泊車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 政府當局正逐步落實交通諮詢委員會

建議的短、中、長期措施，解決交通擠塞

問題。其中一項措施是調高與交通擠塞

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；  
 
(b)  政府當局提供泊車位的政策，以及就紓

緩泊車位短缺所採取的措施，已清楚載

於 2017年 5月提交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內
(立法會 CB(4)1021/16-17(09)號文件 )； 

 
(c)  政府當局仍堅持看法，認為香港法例

第 237 章第 13 條沒有賦予立法會權力
藉決議就香港法例第 237 章中不同
違例事項訂明不同的定額罰款額。政府

當局知悉，擬議決議案的修正案是否

可予提出，須由立法會主席裁決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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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(d)  倘若小組委員會委員有一致共識，或小
組委員會通過議案，政府當局將會樂意

考慮維持把香港法例第 240 章所訂明
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調高

50%的原本建議；及  
 
(e)  警方曾與食環署進行關於阻街的聯合

行動，其間警方會針對違例泊車採取

執法行動。  
 

005733 - 
010230 

主席  
許智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許議員詢問現時交通督導員的人數，以及
政府當局有否任何計劃增加其數目，以加強
執法，對付違例泊車。他亦詢問，調配至指定
地區的交通督導員人數，是否與當區停車收
費錶數量掛鈎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 近年交通督導員編制約有 300 人。警務

人員和交通督導員皆可發出定額罰款
通知書。然而，儘管警方為執法投入了
額外資源，違例泊車情況仍然猖獗，
因 此 有 需 要 恢 復 定 額 罰 款 的 阻 嚇
作用。與此同時，政府當局正研究利用
科技提升針對交通罪行執法的成效；及  

 
(b)  交 通 督導 員 的 角 色 是 支援 針 對 交 通

罪行的執法行動，因此其調配將取決於
個別警區的相關行動需要，而非指定
地區的停車收費錶數目。  

 

 

010231 - 
01095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主席認為：  
 
(a)  若政府當局沒有有效措施解決泊車位

短 缺 問題 ， 尤 其 就 商 用車 輛 泊 車 位
而言，運輸業界會堅決反對修訂建議； 

 
(b)  多年來商用車輛司機收入水平下降，

經濟負擔沉重，所以目前的定額罰款
水平對他們不乏阻嚇作用；及  

 
(c)  政府當局應特別在黑點採取嚴厲執法

行動，並拖走違泊車輛。政府當局亦應
另覓有效執法的方法，例如安裝閉路
電視，以便針對車輛非法進入黃色方格
路口執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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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主席徵詢委員的意見，詢問他們是否同意政
府當局應分開處理香港法例第 237 章及
第 240 章所訂明罪行的定額罰款。他察悉，
委員普遍對於調高香港法例第 237 章所載
大部分罪行的定額罰款有強烈保留。至於
香港法例第 240 章，主席表示，他需要
進一步諮詢運輸業界，因為他們初步表示
對於調高在限制區內裝卸貨物的定額罰款
有所保留，而小組委員會對於調高該條例中
其他與交通擠塞相關罪行的定額罰款，並
沒有重大異議。  
 
經討論後，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在下次會議前
提供文件，表明會否接納委員的意見和
建議；若會，政府當局進一步修訂的立法
建議為何。委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如下：  
 
(a)  重新考慮是否維持原本的建議，把香港

法例第 240 章附表所訂明的 6 項罪行中
全 部 或 若 干 項 目 的 罪 行 的 定 額 罰 款
調高 50%，當中須考慮持份者 (包括運輸
業界人士 )的意見；及  

 
(b)  豁免調高某些與泊車有關罪行的定額

罰款，或就調高某些罪行的定額罰款
訂立一個較低的百分比；而非如政府
當局所建議，把香港法例第 237 章所
訂明的全部罪行的定額罰款一律劃一
調高 50%或 25%。 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 請 參 閱
會 議 紀 要
第 3 段 ) 
 

010954 - 
011656 

主席  
劉國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劉議員重申，若當局沒有提供泊車位的清晰

規劃，以及在黑點加強執法，對付違例

泊車，他不會接受任何調高與交通擠塞相關

罪行的定額罰款的建議。他認為：  
 
(a)  當局應邀請區議會提供所屬地區違例

泊車黑點位置的資料；及  
 
(b) 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重擔，不應由

有更重要執法職責的前線警務人員來

背 負 。反 之 ， 當 局 應 聘用 更 多 交 通

督導員。然而，北區竟只有兩名交通

督導員，他對此感到失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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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
 

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  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 警方曾委派代表出席區議會的交通及

運輸委員會例會，而且清楚知悉須採取

具 針 對性 執 法 行 動 的 違例 泊 車 黑 點

位置；及  
 

(b)  警方會適當地調配交通督導員，以配合
不同地區的行動需要。新界北的交通

督導員人數達雙位數字。  
 

 

011657 - 
012507 

主席  
譚文豪議員  
政府當局  
涂謹申議員  

譚議員重申，他不反對把香港法例 240 章
所訂明的 6 項罪行的定額罰款調高 50%，但
他會動議修正案，以豁免調高香港法例

第 237 章所訂明某些與泊車有關罪行的
定額罰款，或就調高定額罰款訂立一個較低

的百分比。  
 
譚議員關注到部分供商用車輛夜間停泊的

路旁泊車位被並非車輛的物件佔用，政府

當 局 回 應 此 關 注 時 表 示 會 跟 進 所 述 的

個案，並會不時與相關政府部門就街道管理

事宜採取聯合行動。  
 

 

012508 - 
012945 

主席  
涂謹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涂議員表示，若警方不在黑點加強執法，就

調高香港法例第 237 章所訂明交通罪行的
定額罰款而言，不論任何幅度，他都不會支

持。他會先聽取公眾意見，然後才就修訂建

議中香港法例第 240章所訂明 6項罪行的定
額罰款，整理出具體意見。  
 

 

議程第 II 項－其他事項  
012946 - 
013045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公聽會的安排及結語 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7 年 7 月 18 日  

 


